附件1

永福县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新办执业登记）事项承诺审批办事流程

　　
　　为贯彻《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全区卫生健康承诺审批事项指导目录的通知》和《桂林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布桂林市第一批承诺审批事项目录和行政审批信用信息目录的通知》（市审改办发〔2020〕27号）文件精神，落实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审批工作，特制定本办事流程。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桂林市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转变职能的各项部署，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优化政务环境。
　　二、目的内容
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审批程序，完善管理方式，缩短审批时限，提高办事效率，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营造诚信守约的政务环境。

对我县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新办执业登记）事项审批实行承诺审批制，依托医师、护士电子化注册系统和电子证照，对医师、护士执业注册申请材料给予承诺审批。将法律法规、规章中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应当符合的条件、标准和要求，以书面形式予以告知；申请单位（人）对照告知内容，按照规定的条件向审批部门提交暂缺可承诺审批的申请材料的书面承诺；审批机关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和承诺，经电子化注册系统核实后予以受理和审批。
三、承诺审批范围

　　永福县范围内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新办执业登记）行政审批事项中医师、护士执业注册申请材料。申请人可以自行做出判断申请事项是否满足法定条件、标准和要求，能够在承诺时限内提交暂缺的可承诺审批的申请材料。
　　 四、工作内容
（一）行政审批的告知
对实行承诺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审批部门收到申请后，应当向申请单位（人）告知下列内容：
　　1.行政许可事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名称及具体条款内容。
　　2.准予行政许可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
　　3.需要申请单位（人）提交申请材料的名称、方式和期限。
　　4.申请单位（人）作出承诺的时限和法律效力，以及逾期不兑现承诺和作出不实承诺的法律后果。
（二）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单位（人）当场填写基本信息，并对下列内容作出确认和承诺：
　　1.申请单位（人）已认真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了解了该项行政审批事项的有关要求，对有关规定的内容已经知晓和全面理解，承诺自身能够满足办理该事项的条件、标准。
　　2.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提供。
　　3.申请单位（人）承诺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
　　4.申请单位（人）承诺主动接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5.申请单位（人）承诺对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或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被撤销行政许可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6.申请单位（人）承诺以上陈述真实、有效，是本单位（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三）承诺书
承诺书经行政审批部门和申请单位（人）双方签章后方可生效：
　　1.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由行政审批部门和申请单位（人）各保存一份。
　  2.申请单位（人）应当按照告知承诺书的约定，向行政审批部门提交相关材料。
3.承诺书约定申请单位（人）在递交承诺书时提交部分材料的，申请单位（人）应当在递交承诺书时一并提交；约定在行政许可决定作出后1个月内提交相关材料的，申请单位（人）应当按照规定期限提交。逾期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监督部门将追究其失信责任并记入诚信档案，该申请单位（人）将不再适用承诺审批的许可方式。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要把行政审批事项承诺审批作为政府管理创新工程，建立 “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责任制，指定相关职能科室承担承诺审批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和分工，全力推进。
　　（二）落实责任，确保有序推进。要勇于创新，在内部逐步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职能分工格局，加强审批事后监管，发现被审批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做出处理，确保承诺审批工作有序推进。
（三）大力宣传，积极营造氛围。各责任科室要加强对行政审批事项采取承诺审批方式的宣传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广泛引导社会主体诚信守诺，在全社会形成了解、支持行政审批事项采取承诺审批方式的舆论声势和氛围。
附件： 1.申请人承诺书
           2.流程图
永福县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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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申请人承诺书

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许可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申请单位（人）已认真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了解了该项行政审批事项的有关要求，对有关规定的内容已经知晓和全面理解，承诺自身能够满足办理该事项的条件、标准。

　　二、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提供。

　　三、申请单位（人）承诺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

　　四、申请单位（人）承诺主动接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五、申请单位（人）承诺对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或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被撤销行政许可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六、申请单位（人）承诺以上陈述真实、有效，是本单位（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受理人员（签字）：

（签字盖章）                   审批机关（盖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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